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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NHD65-2021-0007 

宁海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
 

宁农〔2021〕93号 
 

 

关于下发《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规范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，保证宁海白枇杷

的品质和特色，提升宁海白枇杷的市场竞争力，现将《宁海白

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宁海县农业农村局 

2021 年 6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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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海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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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，保证

宁海白枇杷的品质和特色，提升宁海白枇杷的市场竞争力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、《农产品地理标志

管理办法》、《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》及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宁海白枇杷是指在宁海县所辖行政区域内（地理

坐标为北纬 29°05＇43″～29°31＇30″和东经 121°09＇25″～

121° 48＇57″）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

控制技术规范（AGI2019-01-2546）生产，特性、特征和质量安

全达到规范所定标准的宁海白枇杷。 

第三条 宁海县水果产业协会是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

志登记证书（ＡＧＩ02546）的唯一合法持有方，与标志使用人

共同对宁海白枇杷的质量和信誉负责。 

第四条 宁海县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，应当遵守本

办法的各项规定。 

 

 

 



- 4 - 

 

第二章 标志使用和管理 

第五条 在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划定的地域保护范

围内的产品生产者、经营者，均可申请使用宁海白枇杷农产品

地理标志。 

第六条 申请使用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，应提交下

列材料： 

（一）使用申请书； 

（二）生产经营计划和相应质量控制措施； 

（三）规范使用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书面承诺； 

（四）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和材料。 

第七条 经宁海县水果产业协会审核符合标志使用条件

的，宁海县水果产业协会与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者签订《宁海

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协议》。在协议中载明标志使用数

量、范围及相关责任义务，报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

督科备案。同时授予《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授权书》，

有效期为 3年。协议到期，标志使用人应提前 3个月提出使用

申请，重新签订协议。 

第八条  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人享有以下权

利： 

（一）可以在产品或产品包装上使用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

理标志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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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可以使用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宣传和参

加展览、展示及展销活动； 

第九条 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人应当履行以下

义务：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宁海白枇杷质量控制追溯体系； 

（二）建立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档案记录制度，

如实记载相关的使用情况，标志使用档案应当保存 3 年； 

（三）自觉接受宁海县水果产业协会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产

品品质的不定期的检测和标志使用的监督检查； 

（四）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

范》（AGI2019-01-2546）组织生产和经营，保证宁海白枇杷的

品质和信誉； 

（五）正确规范地使用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。 

第十条 全国可追溯防伪加贴型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

志由农业农村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统一设计、制作，由宁

海县水果产业协会负责统一征订，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

使用人可以根据需要申报使用，费用自理。 

第十一条  宁海白枇杷地理标志使用人印刷使用宁海白枇

杷农产品地理标志的，应当按照《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使

用规范手册》进行设计，产品年产量、标志印刷量及印刷格式

应于每年 12 月底前，按照《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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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》的约定，报送宁海县水果产业协会，印刷数量不得超过实

际生产量，并应建立标志印刷使用台账，以备宁海县水果产业

协会及有关部门检查。 

第十二条 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人出现下列情

形时，县农业农村局视情节采取暂停使用、限期整改、终止协

议、法律诉讼等处置措施。 

（一）擅自扩大使用范围，将标志使用在非产自登记确定

的地域范围内的宁海白枇杷上以及擅自买卖、转让加贴标志行

为的； 

（二）不规范使用宁海白枇杷地理标志，使用与登记宁海

白枇杷地理标志相似的文字、图形或其组合，造成消费误导的； 

（三）有证据证明因产地环境和生产方式发生改变，以及

不规范使用品种、化肥、农药等原因，造成宁海白枇杷品质下

降或质量安全出现危害的； 

（四）不建立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档案记录，

不接受宁海县水果产业协会及各级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。 

第十三条 宁海县水果产业协会和宁海白枇杷地理标志使

用人不得超范围使用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。 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、冒用宁海白枇杷农

产品地理标志和登记证书。伪造、冒用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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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和登记证书的，由县农业农村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

产品质量安全法》有关规定处罚。 

第十五条 从事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监督检查的工

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涉

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鼓励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情况进行社会监

督，对违反宁海白枇杷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管理规定的行为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宁海县水果产业协会举报或者投诉（举

报投诉电话：0574-65203922）。 

 

第三章 附则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宁海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 2021 年 7月 30 日起实施。 

 


